附件6
换（补）发公证机构、公证员执业证书
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换（补）发公证机构、公证员执业证书
　　二、实施机构：唐山市司法局
　　三、法律依据
　　《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
　　四、申请条件
　　1、公证员执业证使用满四年或所在公证机构名称变更；
　　2、所在公证机构同意；
　　3、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同意；
　　4、所在公证机构名称变更换发执业证的，需省司法厅已批准公证机构名称变更。
　　五、申报材料
　　1、《换发执业证申请书》；
　　2、原公证员执业证；
　　3、所在公证机构同意换发执业证的报告；
　　4、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同意换发执业证的报告；
　　5、所在公证机构名称变更换发执业证的，需提供省司法厅同意变更公证机构名称的批复；
　　6、执业证书遗失的，由所在公证机构在省级报刊上声明作废（遗失声明应当载明遗失的执业证书的种类、持证人姓名（名称）、执业证号和执业证书流水号）。
　　六、办理程序
　　１、申请人应当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初审后连同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报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司法厅窗口，对符合条件的予以换发、补发执业证书。
　　２、申请人凭身份证和受理通知书到市司法行政机关领取办理结果。
　　七、办理时限：10个工作日
    八、收费情况：不收费
    九、办公时间和地点
[bookmark: _GoBack]（一）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9月1日至5月31日）9：00－12：00，13：00－17：00；（6月1日至8月31日）9：00－12：00，14：30－17：00
（二）办理地址
唐山市路北区西山道７号八大局５号楼唐山市司法局
十、咨询预约方式
咨询预约电话：0315-2801630  
    十一、监督和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315-2801630
— 1 —

